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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3        证券简称：兴齐眼药       公告编号：2019-003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及对未

来眼科医疗市场的持续看好，与关联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甄胜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宁波甄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宁波甄胜所持有的沈阳

兴齐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齐眼科医院”）15.8%的股权（对应认缴

出资额 790 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该标的股权尚未实缴出资，该等出

资义务由公司受让标的股权后继续履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在兴齐眼科

医院的持股比例由 51%增加至 66.8%；宁波甄胜的持股比例由 49%减少至

33.2%。 

2、刘继东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甄胜的

持有超过 50%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 条规定，宁波甄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刘继东先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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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情况及关联关系 

1、交易对手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甄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 

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所占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刘继东 795.00 现金 53% 795.00 

蒋宁等 20 位自然人 690.00 现金 46% 690.00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5.00 现金 1% 15.00 

合计 1,500.00 现金 100% 1,500.00 

2、刘继东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甄胜的

持有超过 50%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 条规定，宁波甄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宁波甄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985,316.54 5,004,130.60 

负债总额 0.00 5,000.00 

应收账款 0.00 0.00 

净资产 14,985,316.54 4,999,1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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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8 年 1 -9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3,814.06 -869.40 

净利润 -13,814.06 -86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814.06 4,130.6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兴齐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住 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36 号 1、2 门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刘继东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股权结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后，兴齐眼科医院的股权对照情况表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 3,340 66.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甄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450 49 1,660 33.2 

7、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 

形式投入 

8、经营范围：眼科医院服务；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销售；验光配镜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兴齐眼科医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51,562.89 17,762,5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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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6,237,016.16 501,890.00 

应收账款 937.91 0.00 

净资产 22,214,546.73 17,260,656.69 

科目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23.17 0.00 

营业利润 -5,746,109.96 -2,039,343.31 

净利润 -5,746,109.96 -2,039,34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84,640.49 -6,289,442.48 

10、市场前景： 

考虑目前国内其他眼科医疗机构的诊疗方向及市场需求，兴齐眼科医院定位

于专业级眼科医院，市场空间良好。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甲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甄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乙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持有标的股权，即兴齐眼科医院 15.8%股权（对

应认缴出资 790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3、股权转让的价款支付：鉴于：（1）双方同意，兴齐眼科医院虽然已开业 

但尚无规模化营业收入，经营仍处亏损状态；（2）甲方未对标的股权出资；双方

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为 0 元，但乙方需承担标的股权未缴足的 790 万

的出资义务，乙方应按照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 

4、权益转移：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对标的股权的全部权利、义务由乙

方承继，甲方则不再享有该等权利和承担该等义务。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日后

30 日内完成标的股权的过户登记。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1、兴齐眼科医院虽然已开业但尚无规模化营业收入，经营仍处于亏

损状态；2、交易对手方尚未履行对标的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因此，本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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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转让价格为 0 元，但公司按照兴齐眼科医院章程的规定承担标的股权未

缴足的 790 万的出资义务。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基于经营发展需要及对未来眼科医疗市场的持续看好，公司本次受让控股子

公司兴齐眼科医院的部分股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 

2、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增强公司对兴齐眼科医院的管理和控制

能力，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交易遵循了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 2019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在本次交易中，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沈阳兴齐眼科医院有限公司15.8%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790万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有关材料和充分核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项关联交易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项关联交易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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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

易行为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项

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

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5、兴齐眼科医院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5日 


